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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补充预计 2018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补充预计 2018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按照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进行交易，不存在损害交易双方利益的行

为。该等关联交易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会产生

不利的影响。公司对关联方不存在依赖，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一、 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 年 6 月修订）和《华扬联众数

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

有关规定，公司于 2018 年 9 月 29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补充预计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本项议案的关联董

事苏同先生回避表决，参加表决的非关联董事 6 人，其中 6 票赞成，0 票反对，

0 票弃权。独立董事黄反之先生、郭海兰女士和王昕女士对本议案出具了事前认

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的补充预计和执行情况 



单位：万元 

交易类

别 
关联人 

本次预计

金额 

本年年初至

披露日与关

联人累计已

发生的交易

金额 

上年实际

发生金额 

本次预计金额

与上年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

大的原因 

接受关

联方提

供的劳

务 

霍尔果斯善

易影视传媒

有限公司 

1,500.00 0 0.00 
关联方于 2018

年成立 

海南龙帆广

告有限公司 
3,000.00 211.57 0.00 

公司于 2018 年

发展线下广告

业务 

合计 4,500.00 211.57 0  

 

三、 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相关关联方的基本情况如下： 

1. 霍尔果斯善易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新疆伊犁州霍尔果斯市 6 号华洋小区 5 栋一层 113 号商铺 

成立时间：2018 年 01 月 31 日 

注册资本：2,000 万 

法定代表人：高宇 

经营范围：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发行；复制、专题、专栏、综艺、动

画片衍生品开发；影视服装道具租赁；影视器材租赁；影视文化信息咨询；影视

项目投资；影视文化地产开发、影视产业园、影视基地建设；企业形象策划；会

展会务服务；摄影摄像服务；户内外广告及影视广告制作、代理、发布；艺人经

纪；设计、制作、企业 CI 策划；网页设计制作；新产品新材料开发应用；代理

旅游文化的宣传、开发经营、服务；公关活动策划；企业营销策划；市场营销策

划；数字科技、影视文化领域内的技术开发、咨询、服务、转让；动漫画的设计；

美术设计；影视策划；影视文学创作服务；影视项目的投资咨询；会议服务；礼

仪服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演出经纪；销售工艺品（不含文

物）。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苏同担任其董事 

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总资产 1,158.24 万元，总负债 509.59 万元，净资

产 648.65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31.88 万元，净利润-351.35 万元。 

2. 海南龙帆广告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5 年 12 月 21 日 

注册资本：1,086.2069 万 

法定代表人：刘武龙 

经营范围：媒体投资开发、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各类广告业务、展示设

计制作、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为展览展示会提供服务、企业管理策划、劳务

服务。 

与公司的关联关系：苏同担任其董事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总资产 48,273.48 万元，总负债 11,891.46 万元，

净资产 36,382.02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45,695.59 万元，净利润 5,018.35 万元。 

 

四、 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与海南龙帆广告有限公司的前期同类关联交易均已按协议履行，关联方

能够按约提供劳务并结算账款。上述关联方均依法持续经营，财务状况正常，具

备履约能力，形成坏账的风险较小。 

 

五、 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关联交易的价格由交易双方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自愿、平等、互利的原

则，依据一般商业条款而确定，关联交易定价主要采用市场化定价。 

 

六、 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交易目的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存在业务往来，主要是基于各自客户的营销需求，优先考



虑合作对方的服务能力进行合作，合作内容以广告制作和投放为主。 

2. 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的关联交易按照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进行交易，不存在损害交易双

方利益的行为。该等关联交易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不会产

生不利的影响。公司对关联方不存在依赖，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上述与

关联方的交易是各方以效益最大化、经营效率最优化为基础所做的市场化选择，

充分体现了专业协作、优势互补的合作原则。《公司章程》及《关联交易管理办

法》对关联交易的决策、回避表决、信息披露的程序做了规定，已有必要的措施

和程序保护其他股东的合法利益。 

 

七、 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补充预计日常关联交易项目与金额，符合公司实际

经营情况，保证了公司业务持续稳健发展，从而有利于保障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

益。上述关联交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交易原则，关联交易价格公允、合理，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年度经常性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

序是合法的，公司关联董事就相关的议案表决进行了回避，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八、 备查文件目录  

1、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2、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 

3、 独立董事出具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华扬联众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10 月 9 日 

 


